附件1：

重庆市重点现代物流项目申报材料

内容及装订顺序

1.封面

2.目录

3.×××公司关于认定×××项目为重庆市重点现代物流项目的报告

内容包括：

（1）项目基本情况：项目名称、承担单位、所在地域、建设规模与内容（包括总建筑面积和分项面积）、总投资与资金来源、建设进度安排、经营模式、已经完成的工作（包括核准与备案、规划、土地、环评、建设等情况）。

（2）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。

（3）项目纳入重庆市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规划情况。

（4）其他情况。

3.重庆市重点现代物流项目申报表

（1）说明：如是由母公司成立专门公司独立新建的项目，企业资产总额可按母公司资产填报，但必须出具证明两公司关系的文件。

（2）要求：必须有企业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发展改革委、商委和所属物流协会推荐意见（鲜章），中央在渝企业、外资企业、市属企业由市物流协会出具推荐意见。

4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包括工商部门的名称变更通知）复印件

5.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法人代码证复印件

6.税务登记证（国税、地税）复印件

7.开完工承诺书（原件）

8.基本建设手续：按核准或备案（或发展改革委文件）、规划选地意见书、国土、环境影响评价批复、建设等顺序。

9.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（提纲附后）

10.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提纲附后）

11.企业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

（1）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和运输许可证等其他材料；

（2）母公司/参股公司/子公司等的情况；

（3）公司荣誉、国家领导人和市领导重要批示。

其他要求：申报材料一式10份，其中申请报告、申报表、开工承诺书、审计报告、税务证明（属表彰文件或奖状、奖牌除外）等至少有一份以上原件，以上原件连同其他复印材料装订在一本申报材料中，复印证件需加盖申报单位行政印章。

